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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同律证字 2014 第（57）号 

致：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股份”、“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201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9号——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以下简称“《备忘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增持人”、

“华西集团”）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至 2014 年 6 月 18 日期间通过股票二级市场

增持公司股份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增持”），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增持所涉的相关文件材料的正本、副

本或复印件等资料进行了审查，并听取了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和说明。  

本次增持相关方向本所作出承诺，承诺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需的、真实的、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保证其所提

供的文件材料和所作的陈述是真实的、完整的；文件原件上的签字和印章均是真

实的，副本及复印件与正本和原件一致，并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  

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本所认定有关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

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增持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交易所的要求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增持股份必备法律文件之一，随

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或公开披露。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华西集团 

本次增持的主体为华西集团，根据无锡市江阴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华西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 

注册号 320281000002429 

住所 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 607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协恩 

注册资本 9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 集体所有制 

成立日期 1987 年 4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预包装食品的零食（限分支机构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谷物及其他作物、蔬菜、园艺作物、水果、坚果、饮料和

香料作物的种植；林业、渔业、发电；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的施工；建筑

安装、装饰，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租赁服务；商务服务；货物配

载、货运代办、货物装卸、搬运；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

国内贸易；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冶金；机械

设备、服装、纺织品、针织品、化纤的制造、加工；染整；广告；机场的

经营管理；卷烟、雪茄烟的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 （以上项目不含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禁止类；设计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西集团为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不存在根据



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二）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华西集团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以下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

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华西集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增持前，华西集团直接持有公

司的股份 306,791,377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41.014%。 华西集团是公司的

控股股东。 

（二）本次增持计划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3年6月25日，公司发布了《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首次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根据该公告，华西集团计划自 

2013年 6月24日起未来12个月内以自身名义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

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含首次已增持股份）。同时，华西集团

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情况  

2013年6月24日，华西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增持公告刊登于2013年6月25日的《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首次增持完成后，华西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陆续增持了公司股

份，具体情况如下：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华西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2,831,0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78%；2014年2月7日至2014年2月26日，华西集

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5,387,1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0 %。上述增持公告刊登于2014年2月28日的《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6月18日，华西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

持公司股份6,619,9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85%。本次增持期间，华西集团累计

增持的股份未达到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无需根据《备忘录》第二条第一款的

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增持期间，华西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4,838,106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份的1.984%。2014年6月18日，经增持人确

认，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增持完成后，华西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21,629,483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42.998%。 

根据增持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在本次增持期间不存在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情况，不存在通过实施本次增持计划进行内幕交易或进行

市场操纵的行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系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增持，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http://www.szse.cn/


三、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  

公司已于2013年6月25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公开披露了《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首次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于2014年2月28日在《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公开披露了《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就增持人本次增持的目的、增持计划、增持情况及增持人承诺等事项予以公告。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增持人及公司已就本次增持事项履行了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申请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在一

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自上述

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2%的股份，增

持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

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经核查，本次增持前，华西集团持有公司股份306,791,377股，占公司已发行

总股份的41.014%；本次增持期间，华西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14,838,106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份的1.984%，不超过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2%。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的增持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

约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

续的条件。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增持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收购上市

公司股份的情况，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系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增持人本

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四）增持人本次增持可以参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63条的规定免

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申请。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三份，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 

 

 

 

 

 

 

 

 

 

 



（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王凡                                 陈晓玲               

林亚青              

 

2014 年 6 月 19 日 

 

 

 

 

 

地    址: 南京市中山东路 532-2 号，邮编:210016 

电    话: 025-83304480 83302638  

电子信箱: partners@ct-partners.com.cn 

网    址: http://www.ct-partner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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